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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版權條例草案》於最近再度回歸，保衛香港自由聯盟認為政府提出的三個方案皆不
能有效保障二次創作作者、二次創作作品及網民權益及創作自由不受任何打壓。
 
為保衛二次創作作者的創作和表達自由及網民權益，保衛香港自由聯盟要求三個方案
原封不動搬上立法會， 亦要求當局積極考慮由鍵盤戰線提出的「第四方案」（附件
一）。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電郵：。

此致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跟進《版權條例草案》有關官員

保衛香港自由聯盟
2013年10月9日

附件一.docx



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戲仿咨詢第四方案記者招待會」新聞稿 
 
 為團結支持二次創作的聲音，鍵盤戰線聯同二次創作權關注組及一群關注公民

二次創作權利的朋友，成立了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期望就二次創作這話題，

引發更多公眾討論，並致力向政府爭取全面保障二次創作人的應有權利。 
 
政府近日對豁免二次創作法律責任所提議的咨詢，經聯盟深入研究後，認為三個

方案均有缺漏，未能有效保障二次創作人的權益。各方案問題如下︰ 
 
方案 1(澄清現時就刑事制裁所訂的一般條文)︰ 
-等同 2011 年的版權修訂草案翻叮。 
-當關於網上及串流技術的條文修正後，大量網上二創作者即會跌入刑網。 
 
方案 2(為戲仿作品訂定具體的刑事豁免)︰ 
-只加入豁免「損害性分發」刑責的條文。 
-對二創作者來說，被版權人還是政府控告，一樣都是損害創作自由。 
-條文指若對版權人沒造成「超乎輕微經濟損害」則可免被刑事起訴，但同時又

計算「版權人的潛在市場」，所謂「潛在市場」的定義模糊，二創作者等同任由

版權人宰割。 
 
方案 3(公平處理的版權豁免)︰ 
-「戲仿作品」、「諷刺作品」、「滑稽作品」、「模仿作品」不足以包括所有二次創

作。 
-若只豁免部份題材(如政治諷刺作品)，對其他二創作品和二創作者不公。 
- 「損害性分發」和 「商業性分發」將包括所有網上分發行為，結果即使有豁

免條文，仍是無法保障二次創作人應有的創作權利。 
 
有鑑於此，我們認為公平處理條文中，除了豁免「戲仿作品」、「諷刺作品」、「滑

稽作品」、「模仿作品」這幾個範疇外，我們建議同時豁免非牟利或業務用途的「個

人用戶衍生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的概念源自加拿大的版權法例，意即「由版權使用者因個

人用途而製作的衍生作品」。我們倡議豁免的「非牟利或業務用途個人用戶衍生

內容」，其特點如下︰ 
-是由個人用家為個人目的新製作，而不是為牟利/業務用途而産生 
-製作人相信參考的原作無侵權 
-新作品沒有實質傷害原有作品的版權利益 
-新作品發佈時不可取代原有作品的市場 



 
若政府豁免「非牟利或業務用途個人用戶衍生內容」，加上豁免戲仿作品等範疇，

即可保障絕大部份非牟利的二創作品，而且能減少二創作者因版權法被起訴、調

查的機會。這對言論自由、創作自由均有較佳的保障。 
 
然而，我們並不奢想這個第四方案是完備的提議，反而歡迎各界人士指正及修訂，

甚至反建議更多的提案，以求政府能廣納民意，全面保障及平衡各方的權益。我

們會繼續關注政府在版權修訂方面的動向，繼續向政府爭取全面保障二次創作人

的應有權利。 
 
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 
22-9-2013 
 
附件︰ 
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就豁免二次創作咨詢的意見初稿 
 
除了戲仿作品，我們還建議在公平處理下豁免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當中包括但不

限於戲仿、諷刺、仿作。 
 
(a) 加拿大的版權法不只把戲仿及諷刺列入公平處理，更為非商業用途的二次創

作作者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b) 因此，繼 39A 條為一般使用者提供更全面保障後，我們建議增設 39B 條。 
 
39B、 非牟利或業務用途的個人用戶衍生內容 
 
(1) 個人使用現時已公佈或以其他方式向公眾提供的版權作品或其副本進行新

作品的創作，該人或其所授權的單位成員使用該新作品或授權中介人將其發佈，

如— 
 
(a)  (在)使用或發佈(作品)(時)其目的並非用於牟利/業務用途。 
 
(b) 該人有理由相信該現有作品或其副本並無侵犯版權； 
 
(c) 作品的使用或發佈並無對現有作品的市場開發造成重大經濟損害以至取代

現有作品； 
 
即不屬於侵犯版權。 



 
(2) (1)項款中的「中介人」指定期為公眾提供創作空間或設施的人士或單位；「使

用」指在 22 條(1)項下行使現有作品的版權持有人之權力，而非在 22 條(1)項下

授權予第三者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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